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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充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文件 
 

 

南市安委〔2023〕4 号 

 

 
南充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全市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信息化 
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委会，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，市级有关重点

监管企业： 

现将《全市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

案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充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     

           2023 年 3 月 24 日



  — 2 — 

全市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 
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省安委会有关决策部署，推动党委政府、行业监

管部门、生产经营单位知责明责、履职尽责，全力探索清单制管

理南充模式、创造南充经验，市安委会决定在前期清单制管理工

作相关基础上，推进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，现制定如

下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通过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，进一步巩固前期安全

生产清单制管理工作成效，以责任落实为关键，以风险管控为重

点，以清单建立为载体，以信息化手段为支撑，进一步明确和压

紧压实党委政府、行业部门、企业安全生产责任，更好用清单实

现责任闭环、隐患管控整改闭环、重点工作推动实施闭环，真正

管人管事管住风险。 

二、实施时间 

3 月下旬—8 月底。 

三、实施内容 

（一）全面梳理、完善、录入清单。 

1.党政领导清单。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和《地方党政领导干

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》，结合党政领导职责分工及党政领导分

片督导、包保联系有关要求，梳理完善细化党政领导安全生产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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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“共性清单+个性清单”，将党政领导职责清单录入“南充市安

全生产清单制管理系统”。 

2.部门清单。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及相关行业安全法律法规，

结合行业部门职能职责，全面梳理行业监管部门安全生产职责清

单，制定完善部门安全生产“共性清单+个性清单”，将部门职责

清单录入“南充市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系统”。同时，有关行业部

门应对照此前省级行业部门编制的安全生产清单制2.0版共性参

考模板，对企业《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清单》《重大安全风险管控

清单》《安全生产岗位责任清单》《日常安全工作清单》等共性

参考模板进行全面梳理完善，形成内容完整、可操作性强的共性

清单，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后，将共性清单录入“南充市安全生产

清单制管理系统”。 

3.企业清单。企业应严格落实有关行业部门制定的共性清

单，根据自身安全生产实际制定个性清单，并将清单录入“南充

市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系统”。个性清单制定应力戒形式主义，

切忌照搬照抄、长篇大论，做到具备针对性、操作性、实用性。 

（二）扎实开展风险辨识管控。 

各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落实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

双重预防机制，抓住一线操作层面和重点场所、工艺、设备、岗

位、环节，动态实施风险排查、辨识、评估、公示、管控。同时，

通过对现场风险、管控措施总结提炼，制定一批简单易懂、便于

操作的风险清单、措施清单，真正发挥清单作用，将责任落实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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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小工作单元。针对各级督查检查、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，

各生产经营单位也要纳入重点管控。 

（三）深入推进信息化建设。 

1.以信息化方式强化清单管理。在“南充市安全生产清单制

管理系统”基础上，通过录入党政领导、行业部门、生产经营单

位安全生产清单、履职情况，实现统一管理，加大手机 APP 和

智慧监管小程序等开发力度，综合运用智能化、信息化、数字化

手段，实现照单履职、智能关联、自动提醒，推动责任落实。 

2.打通系统壁垒。根据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最新

要求，完善本地系统功能模块，畅通系统间端口对接，实现与省

级系统数据快速对接共享。同时，各地各部门要积极探索，做好

有关业务平台与清单制管理系统衔接融合工作，实现企业、行业

部门有关业务系统与清单制管理系统互联互通。 

3.鼓励自主建立系统。鼓励有条件的大企业在省市系统基础

上自主优化建立系统，探索清单管理新模式、新举措。 

四、实施阶段 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3 月下旬—3 月 31 日）。各地各部门

要认真组织研究，制定工作实施方案，召开动员部署会议，推动

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。各地各部门要利用短信、新媒

体，邀请媒体集中报道等多种形式宣传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

点工作，营造良好氛围。 

（二）全面推进阶段（4 月 1 日—6 月 30 日）。各地各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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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扎实抓好清单完善录入、风险辨识管控、信息化建设各项工作，

全面推进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。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结

合本行业领域实际，推荐 3 家企业作为重点创建对象，切实加强

督促指导，确保创建工作落实到位。市安办将择优选择一批企业，

通过专家服务、专题培训、督导检查等方式，进行重点打造。 

（三）深化提升阶段（7 月 1 日—8 月 31 日）。各地各有关

部门要深入一线、广泛调研，及时提炼总结在清单制定完善、风

险辨识管控、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好的做法，形成可推广的经验做

法、制度措施，及时报送至市安办。市安办将聚焦党委政府、行

业部门、生产经营单位三个层面，全面梳理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

设过程中的特色亮点，予以全市推广，全力提升创建成效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清单制管

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，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各级安委会要组

建工作专班，层层压实工作责任，要切实加大人、财、物保障力

度，加快推动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。 

（二）强化专业支撑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采取专题培训、以

会代训、工作交流、实地考察等形式，加大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

设教育培训学习，通过购买专家服务、聘请专业机构等方式，提

升清单的科学性、针对性，扎实抓好风险辨识管控、信息化建设

等各项工作。 

（三）强化考核问效。市安办将把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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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工作作为年度安全生产党政同责考核重要内容，针对工作推动

不力的县（市、区）及市级有关行业部门，扣减目标考核分值。

同时，综合运用“两书一函”、督导检查、通报约谈等有效手段，

切实推动试点工作落地落实。 

各地各有关部门于 3 月 31 日前将本地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

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报送至市安办，于 8 月 31

日前将工作总结报送至市安办。市级有关部门于 3 月 31 日前将

推荐企业名单报送至市安办。 

（联系人：赵家泽，联系电话：2225232，电子邮箱：

871065097@qq.com） 

 

附件：1.市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

2.市级有关部门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点 

工作任务分工 

3.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推荐企 

业报送表



  — 7 — 

附件 1 

 
市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 

工作领导小组 
 

组  长：黄志权   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

副组长：王海波   市政府副秘书长 

刘  勇  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

成  员：徐  坚  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

刘  平  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 

曾  放   市公安局副局长 

赵爱华   市教育和体育局局长 

宇  旻   市民政局局长 

张  勇   市财政局局长 

马文林  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

王洪波  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

廖先毅  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

刘晓梅  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

付  强   市水务局局长 

何  鹏  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

            李  彬   市商务局局长 

            赵秀清  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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蒲冠舟   市国资委主任 

罗  靖 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

            赵  平  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 

庞  亮   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 

苏  彬   市公路管理局局长 

何涌泉   市航务管理局局长 

肖海峰   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 

刘洪国  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 

李  恒   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主任 

市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简

称市建设办），负责日常工作。办公室设在市应急管理局，刘勇

兼任办公室主任，万伦任办公室副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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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市级有关部门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
试点工作任务分工 

 

一、市应急管理局：编制完善本部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，将

职责清单录入系统；梳理完善危险化学品企业、工贸行业企业、

烟花爆竹企业共性清单并经评定后录入系统，督促相关企业建立

个性清单并录入系统；报送危险化学品企业、工贸行业企业、烟

花爆竹企业各 3 家企业，重点督促指导抓好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

设试点工作。 

二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：编制完善本部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，

将职责清单录入系统；梳理完善电力行业企业（电力运行部分）

共性清单并经评定后录入系统，督促相关企业建立个性清单并录

入系统；报送电力运行企业 1 家，重点督促指导抓好清单制管理

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。 

三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编制完善本部门安全生产职责清

单，将职责清单录入系统；梳理完善非煤矿山企业共性清单并经

评定后录入系统，督促相关企业建立个性清单并录入系统；报送

非煤矿山企业 3 家，重点督促指导抓好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

点工作。 

四、市交通运输局：编制完善本部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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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清单录入系统；梳理完善道路客货运输及客运站企业、普通

公路运营企业、高速公路运营企业、水路客运企业、铁路运输企

业共性清单并经评定后录入系统，督促相关企业建立个性清单并

录入系统；报送道路客货运输及客运站企业、普通公路运营企业、

高速公路运营企业、水路客运企业、铁路运输企业各 3 家企业，

重点督促指导抓好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。 

五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编制完善本部门安全生产职责清

单，将职责清单录入系统；梳理完善建筑施工企业、燃气企业、

监理企业共性清单并经评定后录入系统，督促相关企业建立个性

清单并录入系统；报送建筑施工企业、燃气企业、监理企业各 3

家企业，重点督促指导抓好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。 

六、市房地产管理局：编制完善本部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，

将职责清单录入系统；梳理完善物业企业共性清单并经评定后录

入系统，督促相关企业建立个性清单并录入系统；报送物业企业

3 家，重点督促指导抓好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。 

七、市农业农村局：编制完善本部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，将

职责清单录入系统；梳理完善农机合作社农业机械企业、沼气工

程企业共性清单并经评定后录入系统，督促相关企业建立个性清

单并录入系统；报送农机合作社农业机械企业、沼气工程企业各

3 家企业，重点督促指导抓好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。 

八、市教育和体育局：编制完善本部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，

将职责清单录入系统；梳理完善学校（含高校实验室）共性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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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经评定后录入系统，督促相关单位建立个性清单并录入系统；

报送学校（含高校实验室）3 家，重点督促指导抓好清单制管理

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。 

九、市发展改革委：编制完善本部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，将

职责清单录入系统；梳理完善粮食和物资储备企业共性清单并经

评定后录入系统，督促相关企业建立个性清单并录入系统；报送

粮食和物资储备企业 3 家，重点督促指导抓好清单制管理信息化

建设试点工作。 

十、市公安局：编制完善本部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，将职责

清单录入系统；梳理完善民爆企业共性清单并经评定后录入系

统，督促相关企业建立个性清单并录入系统；报送民爆企业 3

家，重点督促指导抓好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。 

十一、市商务局：编制完善本部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，将职

责清单录入系统；梳理完善商场共性清单并经评定后录入系统，

督促相关企业建立个性清单并录入系统；报送商场 3 家，重点督

促指导抓好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。 

十二、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：编制完善本部门安全生产

职责清单，将职责清单录入系统；梳理完善文化和旅游企业共性

清单并经评定后录入系统，督促相关企业建立个性清单并录入系

统；报送文化和旅游企业 3 家，重点督促指导抓好清单制管理信

息化建设试点工作。 

十三、市消防救援支队：编制完善本部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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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职责清单录入系统；梳理完善消防共性清单并经评定后录入系

统，督促相关企业建立个性清单并录入系统；报送消防重点单位

3 个，重点督促指导抓好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。 

十四、市市场监管局：编制完善本部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，

将职责清单录入系统；梳理完善特种设备使用管理共性清单并经

评定后录入系统，督促相关企业建立个性清单并录入系统；报送

特种设备使用管理重点单位 3 个，重点督促指导抓好清单制管理

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。 

十五、其他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：全面推进本行业领域

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，全方位做好清单编制录入、风

险辨识管控、信息化建设各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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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推荐企业报送表 

 

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送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及电话： 
 

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基本情况 
清单制管理推进 

基本情况 

1    

2    

3    

 

 

 


